
附件一：资格预审必要合格条件标准

	序号
	内容
	合格条件

	1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
	提供有效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二）【提供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原件】。

	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提供有效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法人营业执照【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扫描件】。企业注册资金（人民币）不少于2000万元人民币，实缴资本不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

	3
	企业资质证明
	提供有效的国家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同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能力。

	4
	人员要求
	提供拟派项目管理人员的资质证明，其中项目经理1人，投标人拟派的项目经理必须已在投标人本单位注册并应具有建筑工程类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B证；其他要求：技术负责人（中级职称及以上）、施工员、安全员、资料员、造价员应具备从业资格证书，相应资质在有效期内。委托代理人必须为投标人本单位人员。以上人员均须是投标单位本单位人员，须提供投标截止日前连续6个月投标人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证明复印件。

	5
	企业财务状况
	近三年财务状况良好，平均无亏损。【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资格审查部分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出具的合法有效的2021-2023年或2022-2024年的财务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复印件，财务报表须至少包括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6
	企业诚信度
	企业信誉良好，在信用中国平台上（http://www.creditchina.gov.cn）无失信记录，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不良记录。【提供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截图件或扫描件】

	7
	企业类似业绩
	投标人近5年（2020年1月1日至今）应承担过不少于1例类似维修工程项目业绩（已完成项目业绩认定时间以竣工验收证明材料上的竣工时间为准，正在施工或新承接项目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协议书签订时间为准）。

【提供业绩项目中标通知书（若有）、合同书（施工范围、金额、时间可见）、竣工验收证明（若有）、发票复印件。】。

	8
	投标要求
	本项目不接受挂靠、分包、转包、联合体单位参与投标，投标人需出具承诺书（格式见附件二）

	9
	其他
	能提供真实、有效的《采购项目供应商资格审核明细表》（格式见附件二）。招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均有权对投标人提供的以上资料（证明和证件的原件或复印件）进行核实，若发现资料存在虚假不实，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其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投标人承担因此造成的相关责任并赔偿相应损失。


注：1、投标人不满足上述资格条件中的任一项或在本项目涉及的相关行业有不良记录，以及曾为招标人提供相关服务但被评估为不合格或存在不良履约记录的，其投标将被拒绝。
2、投标人提交的上述资料需真实、有效，且文字清晰、可辨认。所有资料每页均需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3、除《附件一》中要求提供的文件外，可以另外提供投标人认为有必要的其他资质文件。

